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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次日生效 当天出事咋办

主持人:

?买车险要次日 “零时生效”， 假如当天发生车祸保险到

底赔不赔呢？ 近日， 新疆乌鲁木齐铁路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

了一起保险纠纷民事诉讼案件。

法院最终认定， 该车险的保险合同应于出具保单时生效，

保险公司对双方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车辆发生的交通事故应

当承担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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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法治日报》 报道， 保险

实践中， “零时生效” 条款经常
引起纠纷， 该条款的效力应如何

认定？ 近日， 新疆乌鲁木齐铁路
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了一起保

险纠纷民事诉讼案件。

2019 年 6 月 20 日 11 时

31 分， 宋某在某保险公司为自

家小轿车续保了交强险及商业保
险， 其中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金额

为 50 ?元 ， 并投保不计免赔

险。 当即形成电子保单， 投保确
认时间亦为上述时间， 保险期间

自 2019 年 6 月 21 日零时起。

当天 18 时 46 分， 宋某的
丈夫赵某驾驶被保险车辆行至乌

鲁木齐市某小区时， 刮撞行人李
某并致其受伤， 交警部门经对事

故勘验认定赵某承担全部责任。

事故发生后， 宋某向保险公
司报案 ， 并将李某送至医院救

治 。 李某住院 9 天花费共计

20916.22 元 ， 随后宋某向保

险公司申请理赔， 保险公司以不

在保险期间为由拒绝理赔。

宋某为此诉至乌鲁木齐铁路

运输法院， 请求保险公司向宋某
支付住院期间费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 此案双方

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是保险公司出
具的保险单中的 “零时生效” 条

款是否对被保险人有约束力。 保
险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

11 时 31 分接受了宋某的投保

金并出具保险单作出承保承诺，

该行为属于保险人对投保人符合

投保条件的确认， 虽然保险单上
载明的保险期间从 2019 年 6 月

21 日零时起生效， 但根据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
共和国保险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 此
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

起始时间为投保和交费的时间，

因本次事故发生在宋某投保并交

费后， 故宋某诉请该保险公司承
担保险责任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

规定， 予以支持。

保险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
诉， 二审法院在审理中进一步查

明， 保险公司在收到宋某的投保
金后， 现场提供了交强险保单，

该保单记载的保险生效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21 日零时， 但保
险公司未向宋某口头或书面提示

或明确说明该保险生效的时间。

二审法院认为， 保险公司未
提示或明确告知宋某保险单上的

“零时生效” 条款， 该条款对宋
某不具有约束力。 宋某投保机动

车并支付投保金后， 保险公司当

即开具保险单， 双方确定的保险
合同关系即时生效， 保险公司对

双方保险合同生效后被保险车辆
发生的交通事故应当承担保险责

任，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中午买保险晚上出事故 法院判“次日零时生效”无效

■链接

资料图片

潘轶 ： 对于一个保险合同来

说， 可能存在多个具有不同法律意

义的 “时间”， 比如投保人提出保

险要求的时间、 保险公司承保的时

间、 保险合同订立的时间、 保险合

同生效的时间、 保险期间和保险责

任开始时间等等。

而在机动车交强险或者商业险

的合同中， 常常可以看到 “次日零

时生效” 的保险条款， 这似乎已经

成了行业内的惯例。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往往并

不清楚保险合同的订立时间、 生效时

间、 保险责任开始时间的确切含义和

彼此之间的区别， 一般情况下保险利

益因此受到影响的情况也极为少见。

但从近年来媒体的报道来看， 在

保险合同成立之后发生事故， 却因为

保险 “次日零时生效” 而引发的纠纷

时有发生。

“零时生效”是“惯例”

在机动车交强险或者商业险的合同中， 常常可以看到 “次日零时生

效”的保险条款，这似乎已经成了行业内的惯例。

司法实践明确该条款无效

李晓茂： 从近年来的司法实

践来看， 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车

险的 “次日零时生效” 往往被法

院认定为无效。

根据 《保险法》 第十七条第

二款规定，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

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人在订立

合同时， 应当在投保单、 保险单

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

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 针对该条

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

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 未作提示

或者说明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 (二)》 也明确： 保险人接受

了投保人提交的投保单并收取了

保险费， 尚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

思表示， 发生保险事故， 被保险

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按照保

险合同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

责任， 符合承保条件的， 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该条文针对的是投保人提出

保险申请， 保险人接受了投保单

和保险费的情形。

这种情形下， 保险合同尚未

成立， 但司法解释依旧明确， 如

果发生保险事故， 只要该投保行

为符合承保条件的， 保险公司就

应当担责。

因为 “次日零时生效” 而引

发的纠纷中， 保险公司接受了投

保人的保险费， 并且保单也已经

生成、 打印， 发生事故的时间在

投保人交纳保险费、 保单生成打

印之后。

根据举重以明轻、 权利义务

对等的原则， 保险人享有的权利

与承担的义务应当对等， 保险公

司已经收取了保险费， 就应当承

担相应的责任。

根据《保险法》，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应当依法作出提示和说明，未作提示或者

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和晓科： 对于机动车交强险和

商业车险的 “次日零时生效”， 都

是基于保险公司在保险单中的单方

面规定， 并非基于双方协商的特别

约定， 很多时候也并未告知或者提

醒保险人。

根据相关法律， “次日零时生

效” 应视为格式条款。

《保险法》 第十七条规定： 订

立保险合同，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

式条款的， 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

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 保险人应

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

的条款， 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

在投保单、 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

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

示， 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

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

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

不产生效力。

《合同法》 也规定： 采用格式

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

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

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

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

责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

该条款予以说明。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

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

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

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 或者提

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 加重

对方责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 该

条款无效。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对格式

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不

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格式

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

用非格式条款。

即将实施的 《民法典》 则规定：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 提供格式

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

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

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

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

款， 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

说明。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

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没有注意

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

的， 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

的内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该格式条款

无效： （一） 具有本法第一编第六章

第三节和本法第五百零六条规定的无

效情形； （二）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

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 加重对

方责任、 限制对方主要权利； （三）

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

利。

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

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 对格式

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 应当作出不

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格式

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

用非格式条款。

属于格式条款

对于机动车交强险和商业车险的“次日零时生效”，都是基于保险公

司在保险单中的单方面规定，应视为格式条款。


